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109号提案的答复

段荣武委员：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您提出的“关于规划和建设市区游泳馆”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三门峡市体育工作走上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2021年，三门峡市体育局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2017-202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一、我市体育场地设施现状
“十三五”以来，我局每年筹集中央、省、市级体彩公益金，制定全民健身工程器材招标实施方案，通过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为乡镇（街道）、行政村、城市社区、小区配发健身器材，我市于2017年成为河南省第一批“全民健身示范市”。目前全市62个乡镇、12个街道办事处已实现乡镇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1211个行政村已实现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城市社区已实现健身路径器材全覆盖，“15分钟健身圈”建设完成。截至2021年底，我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8071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31平方米（河南省要求达到2.2平方米）。
二、下一步工作安排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体育健身需求日益提高，参与游泳健身的市民队伍不断扩大，我市现有游泳健身场所已不能满足市民游泳健身的需求。同时，根据《河南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6-2020年）》“两场三馆”（体育场、室外体育活动广场和体育馆、游泳馆（池）和全民健身综合馆）建设要求，我市尚缺少一个标准化游泳场馆。因此高标准建设游泳场馆，既是加强和改善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体育健身需求，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的需要。《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标准建设游泳馆后，我局先后邀请了河南省水上运动中心、中澳体育和国家秦皇岛训练基地等领导专家和公司专业人士、人民网体育发展中心专家到我市实地调研，为我市高标准建设游泳馆提供建设性意见。8月15日，我局将《关于建设我市游泳馆等大型体育场馆、水上运动中心及谋划特色体育赛事活动的意见建议》报市政府，对游泳馆的项目选址、建设标准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下一步，我局将积极呼吁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尽快将三门峡游泳馆项目规划立项，力争早日建成游泳馆，提升和改善我市游泳运动场馆设施。

 再次感谢您对我市体育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市全民健身工作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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